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61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相  對  人  Ａ０２  

上列聲請人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Ａ０１與相對人Ａ０２於民國97年11

月11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A03（下稱A03）（男，00

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8年4月11日離婚，A03與相對人

同住。自離婚後5 年多來，相對人都不曾讓A03回聲請人與

聲請人之父母同住的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住處，聲請人之

母於112年12月31日過世，相對人也不讓A03奔喪等語，爰聲

請法院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並聲明：相對人應依

聲請狀附表所示時間讓聲請人探視A03。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目前聲請人與A03之會面交往，係因之前

有保護令，要在同心園會面交往，但是聲請人不同意，保護

令失效後，聲請人會出現在住家附近等語 。

三、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

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法院依前條為裁判時，應依子女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

，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下列事項：㈠子女之

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

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

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父母子

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㈥父

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

行為。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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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項及第1055條之1 第1 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兩造於97年11月11日結婚，婚後育有A03，嗣兩造於108年

4月11日兩願離婚，約定由兩造共同行使A03之親權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相對人及A03之戶口名簿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45頁），堪信為實。

　　㈡本件聲請人與相對人間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

，經本院通知聲請人應於113年10月14日到庭接受調查，

聲請人受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嗣經本院於113年10月14

日發函通知聲請人於送達翌日起20日內，補正函相對人拒

絕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的證據，該補正已於113

年11月13日寄存送達聲請人轄區派出所，有送達證書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43頁），聲請人迄今仍未補正。復經相

對人到庭以前詞置辯（見本院卷第39頁）；A03亦到庭

稱：（問：對於會面交往有何意見？）伊覺得沒有必要，

上次會面交往是4、5年前，伊印象中3個月前聲請人有出

現在伊就讀的北投國中校門口，伊沒有跟聲請人打招呼，

因為之前聲請人家暴，伊會怕他等語（見本院卷第39

頁）。衡酌A03現已年滿14歲，具有相當之自主判斷與辨

別事理能力，其意願應予尊重，故A03既已明確表明無意

與聲請人進行會面，即難遽指相對人有阻礙聲請人與A03

進行會面交往之情事，則聲請人空言指摘相對人阻擾會

面，並未能具體舉證以實其說，本院無法就本件相對人有

何阻擾會面交往之情事加以調查，自難認聲請人與A03之

會面交往方式有何窒礙難行或受阻礙之情形，是本件聲請

人請求酌定與A03之會面交往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高雅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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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61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相  對  人  Ａ０２  
上列聲請人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Ａ０１與相對人Ａ０２於民國97年11月11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A03（下稱A03）（男，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8年4月11日離婚，A03與相對人同住。自離婚後5 年多來，相對人都不曾讓A03回聲請人與聲請人之父母同住的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住處，聲請人之母於112年12月31日過世，相對人也不讓A03奔喪等語，爰聲請法院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並聲明：相對人應依聲請狀附表所示時間讓聲請人探視A03。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目前聲請人與A03之會面交往，係因之前有保護令，要在同心園會面交往，但是聲請人不同意，保護令失效後，聲請人會出現在住家附近等語 。
三、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法院依前條為裁判時，應依子女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 ，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下列事項：㈠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㈥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5 項及第1055條之1 第1 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兩造於97年11月11日結婚，婚後育有A03，嗣兩造於108年4月11日兩願離婚，約定由兩造共同行使A03之親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相對人及A03之戶口名簿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頁），堪信為實。
　　㈡本件聲請人與相對人間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 ，經本院通知聲請人應於113年10月14日到庭接受調查，聲請人受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嗣經本院於113年10月14日發函通知聲請人於送達翌日起20日內，補正函相對人拒絕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的證據，該補正已於113年11月13日寄存送達聲請人轄區派出所，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頁），聲請人迄今仍未補正。復經相對人到庭以前詞置辯（見本院卷第39頁）；A03亦到庭稱：（問：對於會面交往有何意見？）伊覺得沒有必要，上次會面交往是4、5年前，伊印象中3個月前聲請人有出現在伊就讀的北投國中校門口，伊沒有跟聲請人打招呼，因為之前聲請人家暴，伊會怕他等語（見本院卷第39頁）。衡酌A03現已年滿14歲，具有相當之自主判斷與辨別事理能力，其意願應予尊重，故A03既已明確表明無意與聲請人進行會面，即難遽指相對人有阻礙聲請人與A03進行會面交往之情事，則聲請人空言指摘相對人阻擾會面，並未能具體舉證以實其說，本院無法就本件相對人有何阻擾會面交往之情事加以調查，自難認聲請人與A03之會面交往方式有何窒礙難行或受阻礙之情形，是本件聲請人請求酌定與A03之會面交往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高雅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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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Ａ０１  
相  對  人  Ａ０２  
上列聲請人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Ａ０１與相對人Ａ０２於民國97年11月11日
    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A03（下稱A03）（男，00年0月0
    0日生）。嗣兩造於108年4月11日離婚，A03與相對人同住。
    自離婚後5 年多來，相對人都不曾讓A03回聲請人與聲請人
    之父母同住的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住處，聲請人之母於11
    2年12月31日過世，相對人也不讓A03奔喪等語，爰聲請法院
    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並聲明：相對人應依聲請狀
    附表所示時間讓聲請人探視A03。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目前聲請人與A03之會面交往，係因之前
    有保護令，要在同心園會面交往，但是聲請人不同意，保護
    令失效後，聲請人會出現在住家附近等語 。
三、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
    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法院依前條為裁判時，應依子女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
    狀 ，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下列事項：㈠子女
    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
    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
    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父母子
    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㈥父
    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
    行為。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
    第5 項及第1055條之1 第1 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兩造於97年11月11日結婚，婚後育有A03，嗣兩造於108年4
      月11日兩願離婚，約定由兩造共同行使A03之親權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相對人及A03之戶口名簿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45頁），堪信為實。
　　㈡本件聲請人與相對人間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 
      ，經本院通知聲請人應於113年10月14日到庭接受調查，
      聲請人受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嗣經本院於113年10月14
      日發函通知聲請人於送達翌日起20日內，補正函相對人拒
      絕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的證據，該補正已於113
      年11月13日寄存送達聲請人轄區派出所，有送達證書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43頁），聲請人迄今仍未補正。復經相
      對人到庭以前詞置辯（見本院卷第39頁）；A03亦到庭稱
      ：（問：對於會面交往有何意見？）伊覺得沒有必要，上
      次會面交往是4、5年前，伊印象中3個月前聲請人有出現
      在伊就讀的北投國中校門口，伊沒有跟聲請人打招呼，因
      為之前聲請人家暴，伊會怕他等語（見本院卷第39頁）。
      衡酌A03現已年滿14歲，具有相當之自主判斷與辨別事理
      能力，其意願應予尊重，故A03既已明確表明無意與聲請
      人進行會面，即難遽指相對人有阻礙聲請人與A03進行會
      面交往之情事，則聲請人空言指摘相對人阻擾會面，並未
      能具體舉證以實其說，本院無法就本件相對人有何阻擾會
      面交往之情事加以調查，自難認聲請人與A03之會面交往
      方式有何窒礙難行或受阻礙之情形，是本件聲請人請求酌
      定與A03之會面交往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法　官  高雅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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